
【附件二】 

缺工工作先僱後訓試辦計畫-申請表件檢核表 

計畫序號： 

項目 檢查情形 

1、申請表件檢核表【附件二】  □有 □無

2、申請表【附件三】  □有 □無

3、職場導師資格證明文件  □有 □無

4、用人單位合法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□有 □無

5、本年度最近一期勞(就、職)保繳款單及投保明細表影本  

(須檢附已繳款證明或戳章)
□有 □無

6、立案證書及捐助章程或組織章程。 

(屬民間團體者檢附) 
□有 □免附 □無

7、是否有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或繳納差額補助費 □有 □免查 □無

8、學員契約範本：□不定期契約 □定期契約 □有 □無

負責人章 用人單位用印 

＊ 如以郵寄申請，郵寄之期限以郵戳為憑。 

＊ 相關文件影本皆需蓋「與正本相符」章。 

＊ 所填寫資料或檢附文件如有不實，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分署得取消用人單位參與資格，

並依法究責。 

計畫申請表單 


